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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情况表 

公司简称 盛达资源 公司代码 000603 

重组涉及金额（万元） 

本次交易贵州鼎盛鑫 10

0%股权的预估值为 44

亿元，据此计算，标的

资产即董赢、柏光辉合

计持有的贵州鼎盛鑫 7

2.50%股权拟作价 31.90

亿元 

交易是否构成《重组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是 

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是 
是否构成《重组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否 

是否涉及配套融资 是 是否需向证监会申请核准 是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 

是 

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是否未受到过证监会行

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

月内是否未受到过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本次非公

开发行是否未违反《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

条的规定 

是 

材料报送人姓名 张开彦 材料报送人联系电话 010-5693 3771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主办人 吕雷、刘冠勋、范凯 

评估或估值机构名称 未确定 
评估或估值项目负责人 

（签字人） 
未确定 

审计机构名称 未确定 
审计项目负责人 

（签字人） 
未确定 

报送日期 2021 年 3 月 1 日 报送前是否办理证券停牌 是 

方案要点 

上市公

司概况 

公司名称：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盛达资源 

股票代码：000603 

法定代表人：朱胜利 

成立日期：1994 年 6 月 28 日 

注册资本：68,996.9346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京福路瀛海段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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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158 号盛达大厦 2 层 

邮政编码：100079 

经营范围：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矿山工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方案简

述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董赢、柏光辉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贵州鼎盛鑫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鼎盛鑫”、“标的公司”）72.50%股权。贵州鼎盛鑫的核心资产为其

持有的赫章鼎盛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章鼎盛鑫”）80%股权，赫章鼎盛鑫核心资

产为其拥有的猪拱塘铅锌矿采矿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过贵州鼎盛鑫间接控制赫

章鼎盛鑫 80%股权，进而间接享有赫章鼎盛鑫 58%的股东权益。 

同时，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集团”）、控股股东全资

子公司四川金都矿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矿业”）、实际控制人赵满堂或其控制

的其他关联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

次交易股份对价的 100%，具体发行数量及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确定。 

实施方

案效果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矿采选，共运营 4 座在产矿山、2 座待产矿山，主

要产品为铅精粉（含银）、锌精粉、银锭以及黄金。2017 年至 2019 年，上市公司有色金属采选

业务收入分别为 76,792.21 万元、126,845.84 万元和 133,466.24 万元。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标的公司核心资产猪拱塘铅锌矿为国内优质的多金属大型矿山，其中，锌金

属资源量 246.06 万吨（平均品位 6.74%）、铅金属资源量 81.38 万吨（平均品位 2.23%）、锗金

属资源量 592.62 吨。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的铅、锌、锗金属资源储量将大幅增加，核心竞

争力进一步提高。 

发行新

股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

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

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

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即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

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90% 

前 20 个交易日 14.22 12.80 

前 60 个交易日 14.99 13.50 

前 120 个交易日 15.45 13.91 

经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历史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因素且兼顾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和中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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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为 13.10 元/每股，

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

公式如下： 

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

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参与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股东，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标的

公司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的计算公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本次交易拟

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如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后所能换取

的公司股份数不为整数时，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应精确至个位，不足一股的部分交易

对方同意豁免公司支付。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五）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六）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在满足《重组管理办法》等法规

要求的前提下，由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确定，具体股份锁定情况将在重组报告书中详

细披露。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

承诺。若交易对方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

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七）业绩补偿承诺 

鉴于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暂未签订明确的业绩补偿协议。具体业绩

预测及补偿等事项，由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另行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届时将对业绩承诺

金额、补偿方式等进行明确。业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八）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后的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

有。 

（九）过渡期损益安排 

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及/或因其他原因导致净资产增加的，则标的资产对应的盈利和

净资产增加部分由公司享有；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发生亏损及/或因其他原因导致净资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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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标的资产对应的亏损及净资产减少部分亦由公司承担。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对象、认购方式 

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盛达集团、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金都矿业、实际控制人赵满堂或其控制

的其他关联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不超过本次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锁价发行的方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上市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11.38 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

价格为 11.38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等规定对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四）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股票发行价格。如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后的发行股份数量不为整数，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

数量应向下取整并精确至个位。按照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及发行价格测算，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131,810,193 股。 

（五）锁定期安排 

盛达集团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

承诺。若交易对方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

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六）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将用于标的公司在建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具

体用途及金额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七）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八）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情况表》之盖章页）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 日 


